武夷山庙湾茶旅综合体清洗消毒管理制度
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
 为规范武夷山庙湾茶旅综合体餐饮具、给排水设施、茶品加工器具等全品类器具的清洗、消毒、贮存、使用全流程管理，保障茶旅消费人群饮食安全、用水卫生及茶品品质，契合项目 “绿筑武夷，零碳共生” 的绿色运营理念，符合国家食品安全、给排水系统运行相关标准，防范卫生安全隐患，结合综合体茶语工坊、云间食肆、叠翠山房等功能区运营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第二条
 本制度适用于综合体所有区域，包括云间食肆餐饮区（餐厅、厨房）、茶语工坊茶品加工区、叠翠山房客房区及公共区域等，覆盖涉及餐饮具、茶器具、给排水设施（水箱、地漏、便器）、储水设施等清洗消毒的所有岗位及工作人员；管理环节涵盖一次性餐饮具、集中消毒餐饮具、自行清洗消毒器具的采购、贮存、使用，以及给排水设施专用消毒用品、器具的操作与运维。
第三条 
全体相关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本制度规定，严格执行操作规范，确保各类器具、设施卫生达标，杜绝因器具污染、设施卫生不达标引发的食品安全、用水卫生问题，保障茶旅综合体运营安全，维护项目品牌形象。
第二章 职责分工
第四条
 运营管理部负责人：作为综合体清洗消毒管理第一责任人，统筹茶语工坊、云间食肆、叠翠山房等各功能区清洗消毒工作，负责本制度的落实、监督与考核，协调器具采购、设施消毒、贮存管理等各项工作，对检查发现的问题督促限期整改，跟踪整改进度。
第五条
 各功能区工作人员：云间食肆厨房 / 服务人员、茶语工坊加工人员、叠翠山房客房 / 运维人员，严格按照本制度规定执行对应区域餐饮具、茶器具、给排水设施的清洗、消毒、存放操作，做好操作及巡检记录，主动配合监督检查，发现卫生隐患、设施故障及时上报。
第六条
 采购部人员：负责餐饮具、茶器具、一次性用品、食品用洗涤剂、给排水系统专用消毒用品 / 器具等采购工作，严格审核供货商资质，查验产品合格证明、检验报告，确保采购产品符合国家食品安全、给排水设施运行相关标准，留存采购票据及资质文件存档备查。
第七条
 质检与工程运维部门：共同承担监督检查职责，质检部门负责餐饮具、茶器具、食材的卫生抽查，工程运维部门负责给排水设施、储水设施的消毒效果及运行状态检查；两部门协同开展日常监督、定期抽查，留存检查记录，对不合格项下达整改通知，督促相关岗位限期整改。
第三章 采购管理
第八条
 一次性餐饮具 / 茶器具采购：选用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的产品，适配茶旅消费场景（如茶盏、品茗杯等一次性茶器具），严禁采购、使用不合格、过期、无生产资质的产品，禁止重复使用一次性餐饮具、茶器具。
第九条
 集中消毒餐饮具采购：购置集中消毒企业供应的餐饮具时，必须向供货商索取工商营业执照、食品经营许可证，以及每批次餐饮具的检验合格报告，所有资料存档备查；严禁购置、使用无资质、无检验合格报告或检验不合格的集中消毒餐饮具。
第十条
 洗涤、消毒用品采购：云间食肆使用的食品用洗涤剂、消毒剂，茶语工坊茶器具专用洗涤剂，必须符合国家食品用相关安全标准；给排水系统专用消毒用品（含氯消毒剂、过氧乙酸等），需符合给水排水系统消毒规范，严禁使用非食品级洗涤消毒用品、不合格给排水消毒用品。
第十一条
 消毒器具采购：餐饮区域、茶品加工区域专用消毒器具，给排水系统配套消毒器具（便携式喷雾消毒器、管道消毒机等），需查验产品资质及性能参数，确保适配综合体各功能区消毒需求，符合安全操作标准，兼顾节能性，契合项目低碳运营理念。
第四章 清洗消毒操作规范
第一节
 餐饮具与茶器具清洗消毒
第十二条
 专用清洗区域管理：云间食肆洗刷餐饮具、茶语工坊清洗茶器具，必须使用专用水池 / 操作台，设置明显功能标识，严禁与清洗蔬菜、肉类、水产品等食材的水池混用，茶器具清洗池需单独设置，防止交叉污染。
第十三条
 核心操作流程：餐饮具、茶器具洗刷必须严格执行 “洗、刷、冲、消毒、沥干” 五个环节，流程规范、操作到位，具体要求：
洗：将使用后的餐饮具、茶器具用清水初步冲洗，去除表面食物残渣、茶渍、油污；
刷：用专用刷子、对应品类洗涤剂反复刷洗器具内外，确保无残留污渍、茶垢；
冲：用流动清水将器具冲洗干净，彻底去除洗涤剂残留，茶器具需用软水冲洗，避免产生水垢影响使用；
消毒：采用符合标准的消毒方式（热力消毒、食品级化学消毒等），消毒时间、消毒剂浓度严格遵循规范，茶器具优先采用无残留热力消毒；
沥干：消毒后的器具置于专用沥水架自然沥干，避免用抹布擦拭造成二次污染。
第十四条
 高频使用要求：云间食肆厨房食品容器、刀具、砧板，茶语工坊茶品加工器具（茶具、制茶工具），必须做到使用一次、清洗消毒一次，按品类分开使用、单独消毒，严禁重复使用未清洗消毒的器具。
第二节 
给排水与储水设施清洗消毒
第十五条
 设施消毒频次：叠翠山房及公共区域便器、地漏每月至少进行 1 次专项消毒；生活饮用水储水水箱每半年清洗消毒不少于 1 次，便器配套水箱每 3 个月清洗 1 次；给排水管道每季度进行 1 次消毒维护，淡季可根据运营情况适当增加消毒频次。
第十六条
 设施消毒操作：采用综合体专用消毒用品及器具，严格按比例稀释消毒溶液，地漏、便器采用擦拭 + 浸泡方式消毒，储水水箱采用便携式喷雾消毒器全方位喷洒，给排水管道通过管道消毒机实现消毒溶液循环消毒，所有设施消毒后用清水彻底冲洗，去除残留消毒用品，确保用水符合 GB 5749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。
第三节 通用操作要求
第十七条
 食材与茶品原料清洗：云间食肆采购的肉类、蔬菜等食材，必须彻底清洗干净，蔬菜需至少清洗 3 次，去除杂物、泥沙及残留农药；茶语工坊茶鲜叶、成品茶原料，需在专用清洗区按制茶工艺要求清洗，去除杂质，食材、茶原料加工时必须按标准处理，确保食品安全、茶品品质。
第十八条
 消毒效果标准：经过清洗消毒后的餐饮具、茶器具，感官上需光洁干净，无油污、无茶垢、无肉眼可见杂物；给排水、储水设施消毒后，无异味、无污垢，定期检测消毒效果，不合格的器具、设施严禁投入使用。
第五章 贮存管理
第十九条
 器具贮存要求：消毒后的餐饮具、茶器具，必须贮存在专用密闭保洁柜内备用，保洁柜需做到防尘、防污染、防蚊虫，定期进行清洗消毒，保持柜体洁净；茶器具保洁柜需做好防潮处理，适配茶品储存要求。
第二十条
 设施配件贮存：给排水消毒用品、器具及配件，需存放在综合体专用阴凉、干燥、通风仓库，远离火源、热源，与食品、茶品原料分开存放，做好标识隔离；消毒用品密封保存，避免失效。
第二十一条
 分区存放管理：已消毒和未消毒的餐饮具、茶器具必须分开存放，保洁柜张贴明显 “已消毒”“未消毒” 标识；给排水设施消毒用品与未消毒配件、清洁工具分区摆放，严禁混放，防止交叉污染。
第二十二条
 一次性用品贮存：一次性餐饮具、茶器具需按批次存放，做好防潮、防破损，先进先出，严禁使用过期产品，存放区域保持整洁，远离污染源。
第六章 日常管理与人员要求
第二十三条
 岗位清洁管理：各功能区工作人员工作结束后，必须将使用后的工用具、操作台面、清洗水池彻底清洗整理干净，按类别归置存放；消毒设备、保洁柜及时清洁，保持操作区域、运维区域整洁有序，契合综合体生态美学运营要求。
第二十四条
 设备维护管理：保洁柜、清洗水池、各类消毒设备（餐饮、给排水）、储水水箱等设施设备，由工程运维部门定期检查、维护、校准，确保设备正常运行、消毒效果达标；发现设施破损、设备故障及时维修更换，避免水资源浪费，契合项目低碳节水理念。
第二十五条
 工作人员资质要求：所有涉及清洗消毒操作的工作人员，需持有效健康证明上岗，无传染病及有碍食品、卫生安全的疾病；定期参加清洗消毒操作规范、安全防护培训，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。
第二十六条
 工作人员操作要求：工作人员工作时穿戴整洁的工作服、工作帽，云间食肆、茶语工坊操作人员需佩戴口罩、手套，叠翠山房、工程运维人员操作消毒用品 / 器具时，需做好防护措施（护具、手套等）；保持个人卫生，严禁在操作区域吸烟、进食，防止人为污染。
第七章 监督检查与考核追责
第二十七条
 日常抽查：质检与工程运维部门每日对各功能区清洗消毒流程、器具贮存情况、设施消毒状态、食材 / 茶原料清洗情况进行联合抽查，做好详细抽查记录，对发现的问题当场指出，督促相关岗位立即整改。
第二十八条
 定期检测：每季度配合卫生监管部门、给排水检测机构，对餐饮具 / 茶器具消毒效果、生活饮用水水质、给排水设施消毒状态进行专业检测，留存检测报告；检测不合格的，立即停止使用相关器具、设施，全面整改后重新检测，达标后方可恢复使用。
第二十九条
 台账管理：各功能区建立清洗消毒专项台账，详细记录器具清洗消毒时间、设施运维消毒情况、消毒用品使用记录、检查整改情况等，台账留存不少于 1 年，做到可追溯、可核查。
第三十条
[bookmark: _GoBack] 考核追责：对未按本制度执行操作、违反流程规范，造成器具污染、设施卫生不达标，或引发食品安全、用水卫生隐患的，按综合体相关规章制度追究相关岗位及人员责任；情节严重的，给予相应处罚并上报相关监管部门；因管理失职导致问题发生的，追究相关负责人管理责任。
